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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为何滞留法院“无家可归”？
法庭搬进养老院 化解多年家庭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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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刘梦 记者 徐荔

以为签了 10 年“租购协议”， 付了 100 多万元， 公

租房就能住得稳又买得成？ 冼先生没想到， 这一切突然

不作数了。 公司破产后， 管理人要求已经离职的冼先生

腾退房屋， 双方对签订的 《公租房先租赁后购买意向协

议》 及补充约定意见相左， 闹上法院。 冼先生能否获得

法院支持？ 公租房交易又涉及哪些法律要点？ 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通过判决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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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先生曾是上海某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的员工。2016年11月，双方签

订《公租房先租赁后购买意向协

议》，约定公司同意冼先生作为企业

职工承租公司名下一处位于松江区

的公租房10年，租金为40万元，10年

禁售期满后经审批可上市交易。 双

方另补充约定， 冼先生如在离职前

一次性付清购房款，可取得房屋。合

同签订后， 冼先生支付了全部租金

并实际入住房屋。 2018 年 5 月，

冼先生离职， 离职前向公司支付剩

余购房款 60 万元。

2022 年 7 月， 该公司进入破

产清算程序， 公司管理人认为冼先

生在禁售期届满前离职， 已不符合

公租房承租资格， 而双方关于冼先

生离职前付清购房款仍可保留房屋

的约定违反公租房政策， 因此认为

合同无效或解除， 并要求冼先生腾

退房屋。

冼先生则认为协议合法有效，

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在房屋满足交易

条件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双方争

执不下， 于是诉至上铁法院。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涉

及几个要点：首先是合同效力。双方

关于“在离职前一次性支付所欠房

款，保留房屋”的补充约定，变更了

《公租房先租赁后购买意向协议》中

关于公司职工才能承租案涉公租房

的相关条款， 违背了先租后售公租

房关于承租主体范围的硬性规定，

且该补充约定实质上确认承租人在

禁售期内可提前锁定公租房购买资

格，这与公租房禁售期内禁止买卖、

禁售期满需行政审批通过才能交易

的试点政策相悖， 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因此，根据原《合同法》第五十二

条第四项规定， 应认定无效。

第二是过户请求。 根据公租房

相关行政政策规定， 公租房上市交

易需满足一定条件， 需禁售期满且

通过行政部门审批后才能销售。 该

案中， 由于涉案房屋禁售期要到

2026 年 10 月份才届满， 且房屋交

易未经行政部门审批， 所以冼先生

主张过户的条件尚未成就， 法院不

予支持。

第三是合同解除权。 被告公司

进入破产程序后， 管理人有权解除

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因此

《公租房先租赁后购买意向协议》

应予以解除。

法院最终判决， 合同部分条款

无效， 其余部分判决解除； 冼先生

腾退房屋， 被告公司向冼先生退还

预付的剩余租金并支付利息。

● 损害公共利益的合同条款

应属无效。 本案所涉协议是双方在

《民法典》 施行前所签订并成立，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

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应适用

当时有效的原《合同法》。根据原《合同

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合同的订

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本案中， 本市试点公共租赁房

“先租后售” 政策， 旨在保障住房困

难的园区职工获得承租权利， 承租人

在房屋禁售期满经审批准许上市后才

能取得优先购买权， 具有明显的公益

属性。 本案中， 双方另行签订“离职

前一次性支付所欠房款， 保留房屋”

的补充条款， 实质上是在禁售期内提

前锁定购买房屋， 离职后也排除了其

他职工的承租权利， 有悖先租后售公

租房试点初衷，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法院认定该补充条款无效。

需说明的是， 该案中， 法院是依

照 《合同法》 认定案涉补充协议无

效。 而根据《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

条第三项规定，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 本案中， 双方签订的

补充协议扰乱了公共租赁房管理秩

序， 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严重影响，

属于违背“公序”， 因此上述处理结

果也符合《民法典》 关于无效民事法

律行为的认定精神。

● 保障性住房交易受限。 保障

性住房交易受多种因素制约， 即使签

订意向协议， 也不代表能当然取得房

屋所有权。 本案中， 冼先生与公司签

订“先租后买” 意向协议， 但房屋买

卖受政策审批、 合同约定条件限制。

公租房禁售期内， 交易严格受限， 规

避政策的买卖或变相买卖行为不被允

许。 所以， 参与此类经济活动时， 要

全面了解政策和合同条款， 充分预估

风险， 不能盲目行事。

通过此案， 法官也提醒大众， 先

租后售公租房政策旨在保障住房困难

群体的居住权益， 无论是企业还是职

工， 签订公租房相关协议都需要遵守

相关法律、 法规和试点政策。 对于企

业而言， 要认真学习、 准确理解并严

格贯彻公共政策， 强化法律意识， 特

别是要加强规范租赁管理， 杜绝变相

销售行为。 对于职工， 与企业在签订

相关协议时， 应充分知晓公租房承

租、 购买的政策限制， 确保合同条款

符合规定， 防范法律风险， 必要时可

在签约前向住房保障部门咨询相关政

策， 避免房款两空。

“老先生，您怎么回去？ ”

“回不去了，没有地方去，我大

概要睡在法院了。 ”

今年 8月 28日下午，87岁王老

伯坐着轮椅被保姆推进上海市虹口

区人民法院的大门。 此后，保姆悄然

离开，老人就这样被滞留法院……

家庭纠葛引发赡养纠纷

这是一起赡养纠纷案。 王老伯

起诉女儿支付赡养费， 此前法院曾

组织调解，但家庭矛盾复杂，王女士

短暂回国处理后又返回日本， 老人

生活无人照料，保姆也辞职不干。

面对老人求助， 虹口法院立即

启动应急机制。 先安排老人入住酒

店， 再根据调解中留存的手机号联

系其在沪亲属。几经辗转，终于与王

女士取得联系。

得知父亲被滞留法院， 王女士

当晚远程为父亲预订上海的养老院

床位。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

便， 虹口法院决定在养老院内设立

临时法庭，尽快解决他的养老问题。

次日清晨， 法院干警和亲友陪

同王老伯入住养老院。 起初对养老

院有抵触情绪的老人， 在感受到工

作人员善意后，终于点头表示感谢。

当日下午， 承办法官冯潇剑与

王女士开启视频连线， 一场跨越重

洋的沟通就此展开。

“我和前夫有个女儿，和我关系

不好，但是和我阿爸很亲。 几年前，

她把我阿爸带到外地生活， 我怎么

问，她都不肯说出具体地址……”王

女士细数家庭纠葛。 按照王女士的

说法，她离婚后，女儿一直随王老伯

一起生活。后来，王女士选择再婚并

与第二任丈夫生育一子。

赴日前， 王女士将王老伯托付

给第二任丈夫照顾， 但两人关系紧

张。王女士的女儿见状，就将王老伯接

走并拒绝透露住址，母女矛盾升级。这

些年， 王女士的女儿与王老伯都是靠

老人的积蓄生活，现在积蓄消耗殆尽，

于是有了这起诉讼。

法官严肃告知王女士：“赡养父母

是法定义务，你父亲生活困难，你应当

承担责任。 ”

当法官提出让王女士回国探望王

老伯并处理赡养事宜的时候， 王女士

先是以在日工作繁忙为由予以推脱，

但在法官的耐心劝解下， 最终答应回

国并承诺：“这次一定把阿爸安顿好。”

养老院里法槌声响起

9 月 12 日清晨，养老院活动室被

布置成临时法庭， 国徽被郑重地悬挂

在墙上。庭前准备就绪，王女士推着王

老伯走进法庭。庭审开始，法官敲响法

槌。在完成相应的庭审程序后，案件到

了调解环节。 王女士承认对王老伯的

境遇存在疏忽，但坦言自己也有难处。

她解释，儿子在日本高考在即，需要人

照顾。

法官进一步询问老人， 能否暂住

养老院，老人松了口。他与女儿原先感

情其实很好。 王女士见状走到父亲身

边，俯身说：“阿爸，过了这段时间，以

后我回来照顾你，给你养老好不好？ ”

老人眼眶湿润了，连连点头。

双方最终达成了书面和解： 王老

伯今后的养老院费用、 生活费及医疗

费先从其养老金中支付， 不足部分由

女儿补足。 同时，在协议中补充约定：

王女士每年回国探望不少于两次，每

月视频不少于一次。

王老伯与女儿签订书面协议后，

法官确认协议生效，王老伯当庭撤诉。

此后，法官对王女士进行了训诫，

王女士表示接受训诫并认错悔过。

虹口法院随后向王女士送达了

《家庭赡养指导令》，重申协议条款，警

示违约将被批评教育直至法律追责。

□ 通讯员 戴璐 姜叶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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